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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投資人依本自
治條例申請獎勵

者，應檢具下列文

件，向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產業發展局（以下

簡稱產業局）提出

申請： 

第二條   投資人依本自

治條例申請獎勵

者，應檢具下列文

件，向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建設局（以下簡稱

建設局）提出申

請： 

依 95 年 11 月 13 日府法

三字第 09532869400 號令

修正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

條例，該自治條例第 6 條

修正本府建設局之名稱為

產業發展局，爰配合修

正。 

第四條   產業局受理申

請案件後，應就申

請獎勵內容於三十

日內作成初審意

見，據以提報臺北

市獎勵民間投資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審核。

但申請內容繁複

者，得延長三十

日。 

第五條   建設局受理申

請案件後，應就申

請獎勵內容於三十

日內作成初審意

見，據以提報臺北

市獎勵民間投資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審核。

但申請內容繁複

者，得延長三十

日。 

同上。 

第七條   適用本自治條

例第四條至第六條

之獎勵補貼者，投

資人應於每年實際

支出年度之十一月

三十日前，備妥下

列文件向財政局請

領補貼款，並副知

產業局： 

 

第七條   適用本自治條

例第四條至第六條

之獎勵補貼者，投

資人應於每年實際

支出年度之十一月

三十日前，備妥下

列文件向財政局請

領補貼款，並副知

建設局： 

 

同上。 

第九條  為查明投資人

有無虛報情事或違

反本自治條例之規

定，財政局得會同

產業局及其他相關

機關派員實地查核

投資計畫執行成

果，投資人應詳實

第九條  為查明投資人

有無虛報情事或違

反本自治條例之規

定，財政局得會同

建設局及其他相關

機關派員實地查核

投資計畫執行成

果，投資人應詳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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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報告、資料或

為其他配合措施，

不得拒絕。違反

者，得撤銷或廢止

本自治條例之獎

勵、補貼。 

提出報告、資料或

為其他配合措施，

不得拒絕。違反

者，得撤銷或廢止

本自治條例之獎

勵、補貼。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定書

表格式，由產業局

會同財政局定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定書

表格式，由建設局

會同財政局定之。 

同上 

（修正部分請加底線及黑體標示。） 


